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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扶贫战略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数量不断增多，研究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

治理问题对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选取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个典型的以企业为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D村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后发现企

业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治理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不仅搬迁后发展有动力，而且村民们留得住、能致

富，生活也得到了极大改善。在总结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企业主导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路径，

希望可以为不同类型的移民搬迁村庄提供有效的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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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y country’s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and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number of relocation immigrants in new villages has been increasing. Research on the governance 
of relocation immigrants in new villag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ur country’s fight against po-
ver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uses a case study method to select a 
typical enterprise-led relocation village D village in Yanggao County,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fter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nterprise-led relocation new village 
governance has achieved great results. The good results have not only given momentum to devel-
opment after the relocation, but also the villagers can stay and get rich, and their live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the results, a three-point enterprise-led develop-
ment path for the relocation of new villages for ex-situ immigrants was proposed, hoping to pro-
vide effective governance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nts relocating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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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12 月 8 日从国家发改委获悉：发展改革委、扶贫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 5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明确用 5 年时间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

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力争在“十三五”期间完成搬迁 1000 万人口的任务，

帮他们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根据《方案》，“十三五”时期将会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

妥的方针，与新型城镇化相结合，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易地

搬迁[1]，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创新多种投融资模式和组织方式，发挥多种主体的作用，完善相关后续扶

持政策，要努力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实现搬迁对象尽快脱贫，发挥产业的带动作用，从根本

上解决搬迁新村的生计问题。但是笔者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随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不断落实，暴露

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集中在搬迁后续的村庄治理方面。那么易地扶贫搬迁新村该由谁来治理？

如何治理更有成效？何种治理路径是值得推广的？带着许多的问题，我们继续进行探讨。 

2. 研究背景 

2.1.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 

中国的易地搬迁政策最早可以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三西”移民搬迁开始追溯，随后易地搬迁渐渐

成为我国重要的扶贫手段，用来解决“一方水土不能养活一方人”的贫困地区人口脱贫问题。易地搬迁

政策的落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我国在 1994 年发布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里提出，“对

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在 1996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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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同样指出，“对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少数特困村，要按农

民自愿的原则实行开发式移民。1999 年，我国政府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在会议上指出“生活在

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及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有必要

进行搬迁移民”。到了 21 世纪，通过搬迁移民来实现农村脱贫脱困仍是一项重要手段。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在 2018 年 4 月 4 日颁布了《中国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白皮书，白皮书中提出 2016~2017 两年已经

完成了 589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计划于 2018 年再实现约 280 万人的搬迁建设任务[2]。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关于《“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全省“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方案。“十三五”期间，全省 11 市 86 个

县(市、区)完成 56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其中：搬迁 45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1 万确需同步签迁的

农户人口，到 2020 年，搬迁对象生的产生活条件要得到明确改善。要把解决不安全住房尤其是“土窑洞”

作为易地搬迁工作的重要任务。对那些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的贫困人口，在群众自愿

的基础之上，自下而上的核定搬迁对象范围。 
易地扶贫搬迁新村是在欠发达地区在推进避灾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生态移民等各类移民搬迁过程

中所形成的新型居住形态的村庄[3]。易地扶贫搬迁新村作为欠发达地区移民生活的最基本单位，在安置

初期是以解决生计问题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主，但随着移民生活不断适应，有效的村庄管理对于帮助

搬迁人口脱贫致富、改善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 

2.2. 易地移民搬迁社区多为政府主导但成效不佳 

移民搬迁新村的建设主体大多为政府，村庄治理等问题的解决对基层政府的依赖也很强。这种以政

府强力来推动建设的村庄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与由于地理环境因素长期自然形成的村落不同，缺乏“持

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搬迁对象存在的不同背景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村庄服务

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特点。 
我国精准扶贫已经进入了关键时期，当前大多数的搬迁新村治理都是政府在主导，但是政府治理贫

困的能力有限，而且任务重，还存在扶贫形式化、腐败等问题。企业作为治理非常重要的主体之一，那

么如何能让企业在易地搬迁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如何能让不同主体之间协同配合，因地制

宜将不同主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从而更好的推动山西省易地搬迁项目高质量的完成，既可以减轻政府

的压力，又可以为其他地区的易地搬迁移民搬迁新村提供借鉴，这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 
本文选取位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 D 村作为研究对象，笔者在村庄通过两个月

的长期观察，与村民同吃同住，收集到了大量第一手调研资料，通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等方式，对以

D 村为代表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进行了研究。在整理调研资料的过程中发现，D 村目前治理的主体是政

府与企业并存，且企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通过对 D 村目前治理状况的了解，笔者发现了目前

企业主导下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 D 村治理的成效还是十分显著的，与笔者了解到的其他社区相比有着巨

大的优势，因此笔者认为，要更加重视企业的作用，在有条件的地区构建企业主导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

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企图构建新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的发展路径，为不同类型的移民社区提供治理经验。 

3. 企业主导下 D 村的概况及治理成效 

3.1. D 村的概况 

D 村是阳高县 22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之一。该村紧靠镇政府所在地，因历史上西汉曾在此设置道

人县而取名。新村建设共计投资 5237.22 万元，占地 295 亩，建成住宅房 1084 间 24,661 平方米，安置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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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户 626 户 1191 人，其中幸福大院 19 排 221 间。目前房屋建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已全部完工，

并分房到户。该村从选址、规划建设、配套设施完善等各方面企业均全程参与，受镇政府委任，由企业

的总经理史斌书记担任村支书，并在史书记的带领下进行村庄的后续治理。 
1) 安置点规划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提出的关于易地扶贫搬迁“人、钱、地、房、树、村、稳”的指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六环联动”“六靠两有”要求，道贤村选址紧靠沟通“三省”(晋冀蒙)“三县”(阳
高、天镇、阳原)的古城商贸集镇，扩大集镇规模，并改建了集贸市场一条街，建成了移民新村农产品交

易中心，促进搬迁户参与到商贸和经济活动中增收；聘请大同市规划院设计安置点，不搞“排排坐”，

依坡就势、错落有致安排街巷、院落，打造“花园式”新农村，绿化面积 4 万平米，房屋容积率达 12%；

严守政策底，分类设计三室一院、两室一院和单人户集中安置的“幸福大院”，满足搬迁户住房需求，

实现了住房不超标，搬迁不举债。 
2) 扶贫产业规划 
按照县委“4 + N”扶贫产业布局，既注重当前长效脱贫，又着眼于长远发展，在发展壮大蔬菜、杏

果、小杂粮、养殖四大主导产业中，同步发展中草药、黄花、康养旅游等多项产业。实施了寒富苹果种

植项目，投资 242 万元，发展寒富苹果 900 亩，惠及 529 户 1051 人，为确保当年收益，实施林下套种中

药材项目，年实现人均收入 300 元。实施了合创集团西门塔尔牛托养产业扶贫项目，采取“政府 + 企业

+ 贫困户”的经营模式，投资 235 万元，为 357 户贫困户购进西门塔尔牛 258 头，每户年分红 300 元；

实施了北方四季牧场黑土猪代养产业扶贫项目，采取“公司 + 基地 + 农户”的方式，投资 41 万元，为

64 户贫困户购买黑土猪 158 头，人均实现分红 550 元。实施搬迁房屋顶光伏项目，利用 1000 间住宅房

屋顶建成分布式光伏电站 2MW，每间房年租金 200 元，600 户搬迁户年可分红 332 元；开展生态扶贫，

聘用 35 名贫困劳力担任护林员，人均年增收 6250 元，吸收 180 口贫困劳动力参与造林绿化，年人均增

收 8000 元。联系山西合创农业、北方四季牧场两家企业，安置 105 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有效保

证了贫困搬迁户搬得下、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  
3) 基础设施规划 
着力抓好新村水、电、林、路、暖等基础工程和文、教、医、养、卫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确保搬

迁户安心入住。其中新建村级活动场所 285 平方米、日间照料中心 375 平方米、幼儿园 250 平方米、公

共浴室 200 平方米，建成日处理污水 30 吨的污水处理站 1 座，铺埋污水管网 6900 米，实施户户通自来

水工程，铺设人畜吃水管网 1.6 万米，100 吨化粪池 3 个、公厕两座 40 平方米，硬化广场 3 处 3400 平米，

新建戏台一座，硬化道路 3 万平米，打造 110 米 × 20 米的步行街一条，新建 1800 平方米、可容纳 150
个商户的农产品交易中心一处，全部完工后，D 村将成为设施一流、配套完善的现代化新农村及连接晋

冀、沟通天阳的小商品集散中心。 
4) 组织建设规划 
提前谋划村级组织建设，对新村党员进行了摸底调查，并召开新村组织建设征求意见座谈会，研究

相关事宜。通过公开推选，由荷兰瓦格宁根大学硕士、山西合创集团总经理史斌担任村党支部书记，选

出支委 3 名，认真落实县委要求建设党支部，推行了“1 + 6”创建活动(1”即把农村和困难企业党组织

建设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6”即在村级党组织中组建脱贫致富、劳务输出、矛盾调解、便民服务、

文体活动、村务监督 6 个中心)，实行星级化管理，使移民新村党组织成为村级发展和治理的坚强堡垒。 

3.2. 企业主导下易地移民搬迁新村 D 村的治理成效 

1) 有动力：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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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庄要想持续长久的发展，光靠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外界的帮扶是远远不够的，政策、金钱的帮

扶都只能暂时的维持村庄发展，只有强大的内生动力才能长久的维持村庄的发展，扶贫产业正是易地扶

贫搬迁社区治理过程中最强大的内生动力。按照国家政策的规定，每一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都最少要配

备一个扶贫产业，但是很多政府主导下的易地搬迁扶贫新村所配备的产业效果并不明显，内生动力不足。 
就拿笔者在调研过程长所见到的 Y 村来举例，Y 村是一个纯农业型的贫困村庄，且人口老龄化严重，

对企业不具备吸引力，所以并没有企业主动愿意来到这里建厂生产。当地政府通过优厚的待遇和政策吸

引了一家企业，但村民和村干部们并不是很关心企业的收益，只在乎年底企业给村民们的分红。这样就

会导致企业自身发展极为困难，最终可能倒闭，村庄没有扶贫产业带动发展，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内生动

力，这样的村庄难以平稳的继续发展。 
笔者本次调研的企业主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新村 D 村，在村庄还没有修建之前，当地就已经有了一家

公司，随后这家公司全程参与了 D 村的规划和建设，并投资 4000 万为村庄配备公共基础设施和村民家

中的家具，在村庄建设完成后，当地镇政府委任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担任了村支书，企业出人出钱出力治

理 D 村，企业的总经理上任村支书后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新增了许多扶贫产业，这些扶贫产业都由这

家公司承包经营，公司和村民签订协议，年底按照利润给村中居民分红。 
村支书还在治理的过程中出台了许多激励政策，激励村民积极投身于扶贫产业，激励各个园区的负

责人努力提高产量，企业的收益和村庄的发展、村民的分红直接挂钩。企业经营的越好，村中的扶贫产

业就发展的越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在企业的主导下，村庄的 12 项扶贫产业发展越来越好，

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逐渐增强。 
2) 留得住：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极大提高了入住率 
易地移民搬迁社区不仅要从旧村“搬得出”，还要在新社区“留得住”。现在很多搬迁社区所面临

的困难就是新房子盖好了，新社区完善了，但是村民们不愿意搬，即便通过激励或者强制的方式让村民

从旧村搬出来了，但是他们一有空就还会跑回旧村，因为村民们的土地还在旧村里，种地是他们唯一的

生活来源，住在新建好的搬迁社区里，距离村民们的土地太远，不方便种植，所以现在易地移民搬迁社

区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入住率过低。 
但是企业主导移民搬迁社区治理的一大优势就在于，企业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其一，企业凭借自身

的经济实力，完善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给村中投资 4000 万配备公共基础设施如商业街、文化广场，

同时还给每家每户都安置了全套家具，让村民可以实现拎包入住。新增了大量的扶贫产业，这些产业都

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可以给村民们提供充足的劳动岗位。史书记说道：“之所以要

给新村配套大量产业，我的想法就是在村庄的北部、中部、南部打造不同的产业园区，让村民们都适应

在园区里工作，在园区里有了稳定的工作以后，他们的生活也就在这里安定下来了，也就不会一直往旧

村跑了。还有一些人干不了这些活怎么办？我们还配套了商业一条街，还要建交易口，这就是相当于想

再转变一部分人，这也算是变相的城镇化的过程。以前的农民由于失地以后，开始从事一些小买卖，渐

渐转变成工人，转变为商贸群体，个体工商户，转变了身份之后，也就自然而然的在新村住下来了，所

以随着时间的不断增长，我们的新村入住率会越来越高，而且很难离开，真正实现留得住。” 
3) 能致富：村庄集体经济壮大，治理成效明显 
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企业主导的新村治理在经济层面的收益明显，与邻近的政府主导的新

村相比，D 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程度远超其他村庄，村民分红增加，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现在新村中共有

大大小小 12 个扶贫产业，目前收益最好的是西红柿大棚园区以及千亩杏园、百亩杏园。这 12 个扶贫产

业需要大量的工人，有效的解决了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村民们不用外出打工，也不用辛苦种地，每天按

时上下班就可以赚到比之前多几倍的钱。据了解，这些所有的扶贫产业都优先雇佣本镇人，对贫困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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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额外的薪资补贴，而且所有的扶贫产业都会在年底给村里的村民分红，每个产业 300 到 500 元不等，

这充分显现出了企业主导新村治理的经济优势。 

“我是村里一个普通的村民，家里有三个孩子，二儿子是个聋哑人，属于残疾，所以我们全家都被定为了贫困

户，家里大儿子上大学很费钱，小女儿上小学，二儿子读聋哑学校，我家之前就是种地的，有 20 多亩地，一年能收

入一两万元，供三个孩子上学非常吃力。自从搬来新村以后，我就去园区里打工了，起初一天可以赚 100 元，史书

记看我干活认真，就让我买了个拖拉机，园里用我的拖拉机给我钱，也可以多赚点钱，到今年年初当了一个园区的

厂长，现在一个月会有四五千的工资，再加上拖拉机的收入，村里的分红，厂里年底还会给厂长分红，现在家里一

年的收入差不多是 10 万元左右，生活比起以前好多了，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国家和企业，

给了我们贫困户这么好的政策，企业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极大地提高了我的收入，全家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了。”

(D 村 47 岁移民访谈；2018 年 8 月) 

4. 企业主导下易地移民搬迁社新村的发展路径 

4.1. 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把政府当做是扶贫的唯一的主体，让政府完全来承担绝对的扶贫责任是不切合实际的，政府的人力、

物力、财力及精力都是有限的，面对巨大的脱贫压力，单独依靠政府是难以实现的；把企业当做是扶贫

的唯一主体同样是不可行的，企业虽有强大的经济支撑，但人们对企业的认可度不高，企业的强制力不

够，很容易在政策执行和落实的方面遭遇阻碍。村民作为移民新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对村庄的公共事务

并不上心，只关注涉及到自身利益的事务，这种局面急需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多元主体的价值，让多元

主体积极投入其中，构建多元主体通力合作的机制。 
在政府的引领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包括企业、企业家、社会力量、村民

自身，多种力量共同相互配合。我们可以着重发挥当地企业的巨大作用，利用企业强大的经济支撑，以

及带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能力，将当地的扶贫产业发展壮大，通过吸引新村村民就业的方式，把村民引

入到社区的发展和治理中，把有能力的居民发展成为新村的管理人员，让村民自身和移民新村的发展更

好地融合在一起。企业、居民和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的参与，可以弥补政府部门对市场不了解的困境，

避免产业发展的盲目性，更有利于扶贫产业的发展。所以有重点的鼓励不同主体的参与，明确参与方式，

能够凝聚各方力量，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资源互通，促进后续发展。 

4.2. 因地制宜，创新易地扶贫搬迁新村的治理模式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当地有公司或者有企业家的情况下，尽可能寻求企业和政府的良性合作，

利用企业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势条件，发挥企业的带动引领作用；同时要结合当地的地理环境条件，因

地制宜制定符合当地发展的方案，坚持以企业带动为根本，创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正如笔者此次所调研的 D 村，在对村支书的访谈中他提到：“起初我在准备村支书这个职务时，就

对这个村庄未来的发展做了一个治理规划。你看咱们这个村，土地多为旱地，老百姓光靠种地收益不高，

而且搬到新村以后，农民失去了土地，这样的村庄未来如何发展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了促进我县我镇

农业农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早日建成，结合我们公司发展现状，以及 D 村

的地理条件，旨在坚持以农为本，把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作为项目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以企业带动，更好的发挥企业自身作用，因而规划建设《山西合创现代生态农业创业园》项目。我们目

前的规划是，村庄的最北面是光伏园区，光伏园区再往北准备打造一个北部能源小镇，而且现在已经在

逐步建设中了。中部我们打造的是设施农业加商贸，南部打造的是文旅，最终把整个 D 村建设成为一个

生态农业创业园区，吸引周边各地的人们来度假、休闲、采摘、养老等等，既要带动本地农民、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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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返乡毕业生就业创业，同时还要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农创园，完善各功能区域及配套服务体系，

最终服务全省各地和更多的消费者。” 

4.3. 鼓励优秀企业家返乡创业，立足优势特色，做大做强后续产业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产业发展的质量、情况直接决定着后续的发展。产业如果

发展的好，就能够助力更多的贫困户，真正实现稳脱贫。就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

的根本之策。”只有大力发展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搬迁贫困户后续的生存发展，才能真正在新村扎

根。没有产业的发展带动，难以脱贫;缺乏产业支撑的脱贫，也难以持续。给钱给物这种输血式的帮扶，

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兴办产业才能从根本上拔除穷根[4]。因此，我们一定

要立足优势特色，将企业做大做强。尤其是在企业主导下的易地搬迁移民新村，壮大优势产业，能够为

更好地村庄治理注入强大动力。 
如何吸引大企业在偏远山村投资建厂，鼓励优秀的企业家返乡创业建厂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以

D 村为例，在 D 村还未建成之前，HC 公司的董事长就已经在当地创办了农业公司，刘董事长本就是阳

高县古城镇人，从家乡出来的他企业做的日益壮大，一心想为家乡做些贡献。当地政府也一直鼓励优秀

企业家回乡办厂，政府给了 HC 公司很多支持的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家返乡。就这样，从 2007 年起，HC
公司从起初的给家乡捐赠学校、捐赠设施，到后来的投资建厂、盖大棚、建养殖场，发展起了一大批农

业产业，这些产业为今后 D 村发展扶贫产业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村支书史书记在讲述中说道：“在 08 年的时候，汶川地震那年，我们又看到了好多学校坍塌，然后

我们在古城捐献中学，那个古城中学是我们重建的，然后从捐献中学那年开始，我在这儿因为有工程上

面的往来，就老往这边跑，就是在长期这个接触之中，越来越深感有些事得需要我们去做，需要自己去

出一份力量，这些早期的接触与我后来答应来 D 村做村支书，带领百姓脱贫致富是分不开的。” 
D 村的产业现在之所以可以发展的远超周边其他村庄，除了有优秀的企业家带领之外，还有一点非

常重要的就是所选的扶贫产业都是立足当地特色，符合当地生态的产业，例如千亩杏果园、西红柿蔬菜

大棚、光伏发电站等。不同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立足当地自然环境，选择第一、二、三不同产业为主

的发展方式，发展企业经济，企业反哺村庄，从而推动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 

5. 小结 

易地扶贫搬迁新村作为一种政府主导规划建立的社村庄，是国家投入大量财力、物力、人力资源的

结果，也是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增长速度较快的类型，这种村庄有别于传统的农村和城市社区，

在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新村居民对公共事务缺乏主动性、后续发展动力不足、新村融合性不强等诸多问

题，那么如何更好地治理移民新村、促使移民新村更好的发展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议题。 
本文从治理主体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方式即企业主导易地移民搬迁新村治理的方式。通过

对不同类型的移民新村进行调研，笔者发现以 D 村为例的移民搬迁新村，在企业的主导下治理取得了很

明显的成效，不仅可以搬得出，而且还可以留得住，能致富。企业在参与村庄治理的同时不断壮大当地

的扶贫产业，既给村庄带来了巨大的集体经济收入，还给村民们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增加了村

民们的个人收入，通过渐渐转变农民的身份，使失地农民转变为工商业者，从而使新村成员真正安心的

在当地居住下来。 
当然这种企业主导搬迁社区治理的方式也有其弊端，首先这种方式不是所有的易地移民搬迁社区都

可以使用，这需要当地村庄或乡镇有一定产业基础。其次由于企业没有政府那样的强制力，所以在一些

政策执行和落实的时候会遇到阻碍，难以推进或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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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企业主导下的易地移民搬迁新村的发展路径，笔者提出其一要发挥不同主体的作用，实现多元

主体参与治理的局面，而不是只依赖某一种力量；其二要因地制宜，创新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治理模式；

最后要鼓励优秀企业家返乡，立足优势产业，更好的推动当地的发展。但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治理是

一个长期且持续的过程，在今后易地扶贫搬迁后续的治理过程中，不仅要立足当地实际，还要不断学习

和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理念，探索完善后续发展长效机制，从而为不同类型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治

理提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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